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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重建就业服务职业训练及临时工作津贴请领办法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八十九年五月八日台八十九劳职规字第○二○○一四八号令发布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九十年一月二十日台九十劳职规字第○二○○○四二号令修正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

（市）政府。 

第三条  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灾区民众：系指地震发生日，设籍或有一定事实足认居住于灾区者。 

二、灾区失业者：系指地震发生日，设籍或有一定事实足认居住于灾区，具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意愿，

但目前无固定工作者。  

三、受灾民众：系指设籍于本人、直系亲属或配偶所有之房屋内，而该房屋经乡、镇、县辖市、区公

所证明为全倒或半倒者。 

四、受灾失业者：系指设籍于本人、直系亲属或配偶所有之房屋内，而该房屋经乡、镇、县辖市、区

公所证明为全倒或半倒之具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意愿，但目前无固定工作者。 

前项所称一定事实之认定，应提出下列文件之一，以为证明： 

一、乡、镇、县辖市、区公所或村、里、邻长或警政机关开具之居住证明。 

二、于灾区工作之在、离职证明或劳工保险文件。 

三、房屋租赁契约。 

四、公共事业费用之缴费证明。 

第二章  就业服务措施 

第四条  直辖市及县（市）主管机关应调查辖区内失业者资料，送当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接获前项数据后，应依下列顺序建立灾区失业者人力数据库，并辅导就业及安排职

业训练： 

一、负担家计之灾区失业者。 

二、受灾失业者。 

三、灾区失业者。 

第五条  主管机关应定期发行求才信息，供灾区失业者选择就业。  

第六条  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得于灾区设置求职求才单一作业窗口，适时适地提供灾区失业者就业服务。  

第七条  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应积极争取适合负担家计之妇女、中高龄者、身心障碍者、原住民、生活扶

助户中有工作能力者及青少年就业机会，并建立求才数据库，定期发行求才信息供该等人员选择就业

。 

第八条  直辖市及县（市）主管机关应建立灾区原住民失业通报系统，确实掌握原住民之失 

业状况资料，以利推介就业。  

第九条  主管机关及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应对负担家计之妇女、中高龄者、身心障碍者、原住民、生活扶

助户中有工作能力者及青少年之就业需求，主动邀集厂商及事业机构，于灾区办理现场征才活动。 

第十条  年满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之灾区失业者，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并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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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前往应征者，得检具下列文件，向当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求职交通津贴： 

一、求职交通津贴申请书（含切结书）。  

二、国民身分证复印件。 

申请求职交通津贴者，不得同时受领本办法所订之津贴。  

求职交通津贴给付数额、次数等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另以标准表订定，并公告之。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年满二十岁至六十五岁之灾区失业者，得申请创业贷款利息补贴： 

一、向银行申请创业贷款经银行核贷者。 

二、为申请创业贷款所创事业之负责人、股东或出资人。 

前项利息补贴之期限、数额等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另以标准表订定，并公告之。 

第十二条  申请创业贷款利息补贴者，应于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核定灾区失业者资格后六个月内办妥贷款

事宜。  

第十三条  申请创业贷款利息补贴者，应于银行贷款放款日起四个月内，检具下列文件，向当地公立就

业服务机构办理： 

一、申请表。 

二、创业计划书。  

三、营业证明复印件，其登记日期应于灾区失业者资格认定日期之后。 

四、经核贷银行加盖灾区失业者创业贷款章戳之贷款本息缴交证明。  

五、一个月内劳工保险卡复印件。 

六、领据，应记载申请人姓名、身分证字号及户籍地址。  

七、设立或变更登记事项卡复印件。 

有特殊情形者，得于期限届满前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提出延长前项申请期限，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

月，以一次为限。 

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审核通过者，由各该机构核定。申请者应于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之月底

前，检齐加盖灾区失业者创业贷款章戳之贷款本息证明、足资证明近一个月内持续营业之证明资料及

领据，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前一季之利息补贴，逾期不受理，视同放弃前一季之利息补贴。 

第十四条  申请创业贷款利息补贴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予核准：  

一、未依第十三条规定办理者。 

二、申请人曾申请政府机关同性质之贷款或为政府相关贷款之逾期户。  

三、申请贷款之文件数据不实者。 

前项第二款所称同性质之贷款包含中央主管机关于民国八十六年办理之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

款。  

第十五条  领取创业贷款利息补贴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停止补贴：  

一、于受补贴期间另行就业。  

二、申请人非为投资公司行号负责人、股东或出资人。  

三、创立之事业有停业、歇业之情形。 

四、申请贷款之文件数据不实者。 

申请人应于前项各款所定事故发生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通知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

起，停止利息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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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灾区失业者如为负担家计者或受灾者，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应优先协助办理创业贷款利息补贴

。  

第三章  职业训练措施  

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应调查、分析灾区灾后重建所需人力，针对各地区人力需求办理职业训练，以促使

灾区民众就地就业。 

前项职业训练之规划，应考虑负担家计之妇女、中高龄者、身心障碍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户有工作

能力者及青少年之特殊需求。 

第十八条  中央主管机关为协助灾区民众就业，得补助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由其委托当地学校

、学术研究专业机构、劳资团体、职业训练机构等办理职业训练。 

第十九条  中央主管机关为提升灾区业者复业、转业能力并增加企业竞争力，得补助灾区事业机构或相

关团体、学校办理从业人员进修训练。 

第二十条  受灾失业者参加主管机关办理或委托办理之职业训练，免缴自付训练费用。 

第二十一条  年满十五岁至六十五岁，或未满十五岁且国民中学毕业之受灾失业者，向当地公立就业服

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而无适当就业机会者，得依规定申请核发职业训练券。 

第二十二条  办理受灾失业者职业训练之训练机构，应于各班次学员结训前，与事业机构及相关单位、

团体连系，安排学员就业。学员于结训后，仍未能就业者，应依其志愿工作地点，编造学员名册，送

当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就业。 

第二十三条  年满十五岁至六十五岁，或未满十五岁且国民中学毕业之受灾失业者，参加政府机关办理

或委托办理之全时日制养成训练或转业训练，训练期间一个月以上且每月总训练时数达一百二十小时

以上者，得于开训后十五日内，检具下列文件向参训机构申请训练生活津贴：  

一、乡、镇、县辖市、区公所开具之房屋全倒或半倒之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户口簿或户籍誊本复印件。 

三、目前无固定工作之证明文件。如因故无法提出证明，得以切结方式办理。 

前项训练生活津贴补助之期限、数额，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并公告之。  

第四章  临时工作津贴之请领  

第二十四条  年满十五岁至六十五岁，或未满十五岁且国民中学毕业之灾区失业且为负担家计者，得申

请临时工作津贴。  

灾区失业者如为妇女、中高龄者、身心障碍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户中有工作能力者及青少年，公立

就业服务机构应优先安排推介临时工作。 

第二十五条  申请临时工作津贴者，应检具下列文件，向当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一、设籍于灾区之身分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目前无固定工作之证明。如因故无法提出证明，得以切结方式办理。  

三、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为验证前条所定身分而指定之文件。 

四、其它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文件。 

第二十六条  申请临时工作津贴者，拒绝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所指派之临时性工作时，应不予核准。 

第二十七条  申请临时工作津贴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停止给付：  

一、给付期间已就业者。 

二、违反用人单位之雇用规定经其解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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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临时工作津贴者，每周得有一日之有给求职假。 

第一项津贴之给付数额及期限及工作时数等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另以标准表订定，并公告之。  

第二十八条  受领劳工保险失业给付、就业促进津贴者，不得同时请请领临时工作津贴。 

第二十九条  领取临时工作津贴者，于其从事临时工作期间，得以用人单位为投保单位，参加劳工保险

职业灾害保险，并应依全民健康保险法参加全民健康保险，所需保险费由就业安定基金支应。  

第三十条  领取临时工作津贴者之请假，依用人单位之规定办理之，并将请假日数计入临时工作期间。  

第三十一条  领取临时工作津贴有不实之情事，应追回已给付之津贴，二年内不得再申领本项津贴。 

第三十二条  直辖市及县（市）主管机关应配合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安排灾区失业者临时工作机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